
 

 

機關團體企業機構推展員工體育休閒活動獎勵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如

下： 

一、各級政府機關（構）

及公營事業機構。 

二、依法設立之各級人民

團體及公益法人。 

三、依法設立之民營企業

機構。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如

下： 

一、各級政府機關。 

二、依法設立之各級人民

團體及公益法人。 

三、依法設立之公民營企

業機構。  

一、第一款所定「機關」修正

為「機關（構）及公營事

業機構」，以符實務運作。 

二、第三款，以公營事業機構

已於第一款明定，爰將本

款所定「公」字予以刪除。 

第三條  前條獎勵對象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之一，且辦

理績效良好者，中央主管

機關得予獎勵： 

一、聘請體育專業人員辦

理員工體育休閒活動

之設計及輔導。 

二、成立運動團隊，且定

期舉辦活動。 

三、舉辦員工運動會或體

育休閒活動。 

四、配合體育政策，經常

響應參加政府或民間

舉辦之體育研習或活

動。 

五、辦理或鼓勵員工參加

體適能檢測。 

六、提供員工體育休閒活

動空間、設備或器

材。 

七、採取其他方式推展員

工體育休閒活動。 

    員工人數在五百人

第三條  前條獎勵對象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且績效優良

者，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得予獎

勵： 

一、成立運動團隊且定期

舉辦活動者。 

二、每年舉辦員工運動會

或體育休閒活動者。 

三、每年編列相關經費推

展員工體育休閒活動

者。 

四、配合體育政策，經常

響應參加政府或民間

舉辦之體育研習或活

動者。 

員工人數在五百人

以上者，除前項規定外，

並應符合本法第十條第

一項規定，聘有體育專業

人員，辦理員工體育休閒

活動之設計與輔導。 

一、配合本法第四條第一項規

定及法制體例，將現行第

一項所定「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修正為「中央主管

機關」；又為增加獎勵彈

性，獎勵對象符合第一項

各款之一規定者，即得予

以獎勵，爰於第一項序文

所定「各款規定」之後增

列「之一」二字；其餘酌

作文字修正。 

二、為鼓勵第二條所定獎勵對

象聘請體育專業人員辦理

員工體育休閒活動，爰增

列第一項第一款予以明

定。 

三、現行第一項第一款款次移

列為第一項第二款，並酌

作文字修正。 

四、現行第一項第二款款次移

列為第一項第三款，並為

擴大獎勵範圍，爰將所定

「每年」予以刪除；其餘



 

 

以上者，應符合前項第一

款規定，並符合第二款至

第七款規定之一，中央主

管機關始得予以獎勵。 

酌作文字修正。 

五、機關(構)、團體或企業如

擬辦理第一項各款事項，

均需編列相關經費，現行

第一項第三款無規定必

要，爰予以刪除。 

六、第一項第四款，酌作文字

修正。 

七、配合本法第二十條規定，

為增進國民體格及體能，

政府應鼓勵國民加強體能

活動，並實施體能檢測，

爰增列第一項第五款予以

明定。 

八、為鼓勵建置良好員工體育

休閒活動環境，爰增列第

一項第六款予以明定。 

九、為保持獎勵彈性，爰增列

第一項第七款予以明定。 

十、員工人數在五百人以上之

獎勵對象，符合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七款各款條件之

一者，亦應同時符合第一

款，始得予以獎勵，爰於

第二項予以明定。 

第四條  本辦法所定獎勵，

依下列方式向中央主管機

關推薦或申請： 

一、中央各機關及所屬機

關(構)或公營事業

機構：由中央各機關

自行推薦。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所屬機關(構)或

公營事業機構：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彙

總推薦。 

三、各級人民團體、公益

第四條  符合前條規定者，

除由本會自行遴選外，依

下列方式向本會推薦： 

一、中央各機關：彙總推

薦其所屬機關及事

業機構。 

二、直轄市、縣(市)政

府：彙總推薦其所屬

機關及事業機構。 

三、各級人民團體、公益

法人及民營企業機

構，得逕向本會申

請。 

一、 修正第一項，刪除序文所

定由中央主管機關自行

遴選獎勵對象之規定；修

正第一項第一款，明定中

央各機關及所屬機關

（構）或公營事業機構由

中央各機關自行推薦；第

一項第二款，修正明定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其

所屬機關（構）或公營事

業機構，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彙總推薦；其

餘酌作文字修正。 



 

 

法人及民營企業機

構：自行申請。 

    前項推薦或申請獎

勵之期限、應填具之表單

及檢附之文件、資料，由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前項各款之推薦機

關或團體，符合前條規定

者，由本會遴選獎勵。 

二、 增列第二項，明定推薦或

申請獎勵之期限、檢附表

件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 

三、 現行第二項，配合增列第

六條明定評選後給予獎

勵之規定，本項已無規定

之必要，爰予以刪除。 

 第五條  前條第一項申請獎

勵者，應於每年四月底

前，向推薦機關或本會提

出書面申請。 

    推薦機關應於每年

六月底前，將推薦名單

及相關證明文件，檢送

本會審查。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

項增列明定推薦或申請獎

勵之期限、應填具之表

單、檢附之文件或資料等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本

條所定申請獎勵者及推薦

機關之辦理時程已無規定

之必要，爰予以刪除。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

理獎勵對象之評選，得組

成評選會，置委員若干

人，就學者專家及主管機

關代表聘（派）兼之；任

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評選會之決議，應有

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 

    評 選 會 委 員 之 迴

避，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

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會為評選績優獎

勵對象，應成立審查小

組，經審查通過者，以公

開方式予以獎勵。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將「審查小組」修

正為「評選會」，增列明

定其委員之組成，及評選

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比率

之規定；其餘酌作文字修

正。 

三、增列第二項，明定評選會

決議之要件。 

四、增列第三項，明定評選會

委員之迴避，應依行政程

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經前條評選出之獎

勵對象，得以下列一種或

數種方式予以獎勵或補

助：  

一、發給獎狀、獎座或獎

牌。 

二、提供員工免費參加體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分款明定獎勵或補

助方式，俾利適用。 

三、第二項明定受獎勵或補助

對象，其提供之資料如有

虛偽不實或重複以同一事

由獲得獎勵、補助等情



 

 

適能檢測或體育課

程。 

三、優先受邀參加教育部

體育署辦理之活動。 

四、視預算編列情形予以

補助。 

五、其他有助於激勵受獎

勵對象推展員工體育

休閒活動之方式。 

    受獎勵或補助之對

象，其填具之表單內容或

應檢附之文件、資料如有

虛偽不實，或重複以同一

事由獲得獎勵、補助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

廢止獎勵或補助；其受領

之獎狀、獎座或獎牌，應

予追回；已撥付補助款

者，應追繳之。 

形，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

或撤銷其獎勵或補助，並

予以追回其受領之獎狀、

獎座或獎牌及追繳已撥付

之補助款，俾利後續監督

及管理。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依本辦法規定，訂

定自治法規或補充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

得訂定自治法規或補充規

定，以獎勵推展員工體育

休閒活動且績效良好者。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